
解釋字號 釋字第570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2年12⽉26⽇

解釋爭點 玩具槍管理條例及內政部公告之管制規定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⼈⺠⾃由及權利之限制，依憲法第⼆⼗三條規定，應以法律

定之。其得由法律授權以命令為補充規定者，則授權之⽬的、內

容及範圍應具體明確，始得據以發布命令。

　　中華⺠國八⼗⼀年⼗⼆⽉⼗八⽇經濟部及內政部會銜修正發

布之玩具槍管理規則（已廢⽌），其第八條之⼀規定：「玩具槍

類似真槍⽽有危害治安之虞者，由內政部公告禁⽌之」。內政部

乃於八⼗⼆年⼀⽉⼗五⽇發布台（八⼆）內警字第八⼆七００⼆

０號公告（已停⽌適⽤）：「⼀、為維護公共秩序，確保社會安

寧，保障⼈⺠⽣命財產安全，⾃公告⽇起，未經許可不得製造、

運輸、販賣、攜帶或公然陳列類似真槍之玩具槍枝，如有違反

者，依社會秩序維護法有關條文處罰」，均係主管機關基於職權

所發布之命令，固有其實際需要，惟禁⽌製造、運輸、販賣、攜

帶或公然陳列類似真槍之玩具槍枝，並對違反者予以處罰，涉及

⼈⺠⾃由權利之限制，應由法律或經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規定。

上開職權命令未經法律授權，限制⼈⺠之⾃由權利，其影響⼜非

屬輕微，與憲法第⼆⼗三條規定之法律保留原則不符，均應不予

適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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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⼈⺠⾃由及權利之限制，依憲法第⼆⼗三條規定，應以法律

定之。得由法律授權以命令為補充規定者，其授權之⽬的、內容

及範圍應具體明確，始得據以發布命令，以符合憲法保障⼈⺠⾃

由權利之本旨。

　　內政部為中央警察主管機關，依警察法第⼆條暨第九條第⼀

款規定，固得依法⾏使職權發布警察命令。然警察命令內容涉及

⼈⺠⾃由權利者，亦應受前開法律保留原則之拘束。警察法第⼆

條規定，警察任務為依法維持公共秩序，保護社會安全，防⽌⼀

切危害，促進⼈⺠福利；同法第九條第⼀款規定，警察有依法發

布警察命令之職權，僅具組織法之劃定職權與管轄事務之性質，

⽋缺⾏為法之功能，不⾜以作為發布限制⼈⺠⾃由及權利之警察

命令之授權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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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⾏政機關之公告⾏為，如對⼈⺠之⾃由權利有所限制時，應

以法律就該公告⾏為之要件及標準，具體明確規定，本院釋字第

五六四號解釋⾜資參照。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六⼗三條第⼀項第八

款固規定，製造、運輸、販賣、攜帶或公然陳列經主管機關公告

查禁之器械者，處三⽇以下拘留或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鍰。惟該

條款所謂「經主管機關公告」，係指主管機關，依據對該公告⾏

為之要件及標準為具體明確規定之法律，所為適法之公告⽽⾔，

尚不得以該條款規定，作為發布限制⼈⺠⾃由權利公告之授權依

據。

　　中華⺠國八⼗⼀年⼗⼆⽉⼗八⽇經濟部經（八⼀）商字第⼆

三五六⼆五號、內政部台（八⼀）內警字第八⼀九００九三號令

會銜修正發布玩具槍管理規則（九⼗⼀年五⽉八⽇經經濟部經商

字第０九００⼆⼆六九⼆六０號與內政部台內警字第０九⼀００

七五六九七號令會銜發布廢⽌），其第八條之⼀規定：「玩具槍

類似真槍⽽有危害治安之虞者，由內政部公告禁⽌之」。內政部

乃於八⼗⼆年⼀⽉⼗五⽇依據警察法第⼆條及第九條第⼀款、玩

具槍管理規則第八條之⼀，發布台（八⼆）內警字第八⼆七００

⼆０號公告（⾃九⼗⼀年五⽉⼗⽇起停⽌適⽤）：「⼀、為維護

公共秩序，確保社會安寧，保障⼈⺠⽣命財產安全，⾃公告⽇

起，未經許可不得製造、運輸、販賣、攜帶或公然陳列類似真槍

之玩具槍枝，如有違反者，依社會秩序維護法有關條文處罰」，

係主管機關為維護社會治安，於法制未臻完備之際，基於警察職

權所發布之命令，固有其實際需要，惟禁⽌製造、運輸、販賣、

攜帶或公然陳列類似真槍之玩具槍枝，並對違反者予以處罰，涉

及⼈⺠⾃由權利之限制，且其影響非屬輕微，應由法律或經法律

授權之命令規定，始得為之。警察法第⼆條及第九條第⼀款、社

會秩序維護法第六⼗三條第⼀項第八款規定，均不⾜以作為上開

職權命令之授權依據，已如前述。⼜八⼗九年⼗⼆⽉⼆⼗七⽇增

訂、九⼗年⼗⼆⽉⼆⼗八⽇修正公布之⾏政程序法第⼀百七⼗四

條之⼀規定，乃基於法安定性原則所訂定之過渡條款，縱可作為

該法施⾏前須以法律規定或以法律明列其授權依據訂定之事項，

⾏政機關以職權命令訂定者，於該法施⾏後⼆年內繼續有效之法

律依據，惟此⼀不涉及適法與否之效⼒存續規定，尚不得作為相

關職權命令之概括授權法律，且本件⾏為時及裁判時，⾏政程序

法尚未公布施⾏，故不發⽣該法第⼀百七⼗四條之⼀規定，對於

系爭玩具槍管理規則及內政部台（八⼆）內警字第八⼆七００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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０號公告之效⼒有何影響之問題。綜上所述，上開職權命令未經

法律授權，限制⼈⺠之⾃由權利，其影響⼜非屬輕微，與憲法第

⼆⼗三條規定之法律保留原則不符，均應不予適⽤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⼤法官　翁岳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城仲模　王和雄　謝在全　賴英照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余雪明　曾有⽥　廖義男　楊仁壽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徐璧湖　彭鳳⾄　林⼦儀　許宗⼒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許⽟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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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安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代表⼈周○○聲請書

相關法令

 玩具

槍管理規則第8條之1（⺠國81年12⽉18⽇修正發布；91年5⽉8
⽇廢⽌）(81.12.18) 內政部82年1⽉15⽇台（82）內警字第
8270020號公告（91年5⽉10⽇起停⽌適⽤）

憲法第23條(36.01.01)

司法院釋字第564號解釋

警察法第2條(91.06.12)

警察法第9條第1款(91.06.12)

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1項第8款(80.06.29)

⾏政程序法第174條之1（90年12⽉28⽇修正公布）
(90.12.28)

相關文件 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
    本件聲請⼈安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代表⼈周００經營進出⼝貿

易，⺠國八⼗六年⼆⽉擬進⼝⽇本製造之玩具槍，依玩具槍管理

規則第四條規定，向內政部警政署申請輸入許可。惟警政署以該

型號塑膠玩具槍乃屬內政部八⼗⼆年⼀⽉⼗五⽇台（八⼆）內警

字第八⼆七００⼆０號公告查禁之類似真槍之玩具槍⽽否准所

請。聲請⼈不服，循序提起訴願、再訴願均遭決定駁回，復經⾏

政法院八⼗八年度判字第⼆０⼀四號判決駁回確定。聲請⼈認為

確定終局判決適⽤之玩具槍管理規則（⺠國九⼗⼀年五⽉八⽇公

告廢⽌)第八條之⼀規定、內政部八⼗⼆年⼀⽉⼗五⽇台（八

⼆）內警字第八⼆七００⼆０號公告（⺠國九⼗⼀年五⽉⼗⽇起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2679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2669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23&ldate=194701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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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4430&no=2&ldate=20020612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4430&no=9&ldate=20020612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4501&ldate=19910629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632&ldate=20011228&lser=001


停⽌適⽤），侵害聲請⼈受憲法第⼗五條所保障之權利，違反憲

法第⼆⼗三條規定之法律保留原則，爰聲請解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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